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７６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０１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八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为保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八期短期融资券 （简称：

１３

广发

ＣＰ００８

， 代码：

０７１３０４００８

）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１

、 发行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 债券名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八期短期融资券

３

、 债券简称：

１３

广发

ＣＰ００８

４

、 债券代码：

０７１３０４００８

５

、 发行总额：

３０

亿元

６

、 本计息期债券利率：

４．６９％

７

、 到期兑付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一个工作日，顺延期

间不另计息）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上海清算所的债券，其兑付资金由发行人在规定时间之前划付至上海清算所指定的收款账

户后，由上海清算所在兑付日划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券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

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上

海清算所。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上海清算所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

上海清算所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１

、 发行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晓敏、刘海晖、陈光

联系方式：

０２０－８７５５３６１７

、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８８４６

２

、 托管机构：上海清算所

联系人：王艺丹、刘歆

联系方式：

０２１－６３３２３８４０

、

０２１－６３３２３８８７

本期兑付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和上海清算所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上刊登。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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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８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发布《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周二）上午

９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３

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五层多功能厅

３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表决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周宁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的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２

人，代表股份

１８１

，

３５７

，

５６２

股，占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６．８７３９ ％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管人员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３

、公司聘请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朱卫江、梁化情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表决方式， 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监事代表李斌先

生，法律顾问朱卫江、梁化情律师和两名股东代表周宁先生、翟姗姗女士担任

监票人，监督现场会议投票、计票过程。

议案一：关于山东华素向华夏药业购买药品及包装涉及的相关药品生产

技术、专利和注册商标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８１

，

３５７

，

５６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二：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山东华素向华夏药业购买药品及包装涉及

的相关药品生产技术、专利和注册商标等事宜及授权董事长周宁先生代表公

司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８１

，

３５７

，

５６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三：关于聘请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８１

，

３５７

，

５６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朱卫江、梁化情；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关于增加天天基金为嘉实旗下基金代销机构并开展定投业务

及参与天天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天基金”）签署的开放

式基金代销协议，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起，增加天天基金为嘉实旗下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

一、适用基金范围

嘉实成长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稳健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债券证券投资

基金、嘉实服务增值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嘉实货币市场基金

Ａ

、嘉实货币市场基金

Ｂ

、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ＬＯＦ

）、嘉实超短债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嘉实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海外中国股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优质企业股票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嘉实多

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嘉实量化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嘉实中证锐联基本面

５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嘉实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稳

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ＱＤＩＩ－ＬＯＦ

）、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深证基

本面

１２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嘉实信用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Ａ

类、嘉实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安心货币

市场基金

Ａ

类、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

Ｂ

类、嘉实中创

４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嘉

实全球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优化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理财宝

７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嘉实理财宝

７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嘉实增强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纯债债券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Ａ

、嘉实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Ｃ

、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ＬＯＦ

）

Ａ

、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Ｃ

、嘉实增强信用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嘉实中证

５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嘉实中证金边中期国债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Ａ

、嘉实中证金边中期国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Ｃ

、嘉实

丰益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研究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美国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人民币）、嘉实如意宝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嘉实如意宝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Ｃ

、嘉实丰益策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合计

４３

只基金。

二、基金开户、申购等业务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起，所有投资者可在天天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等业务。

注：

１．

嘉实增强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增强信用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如意宝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嘉实如意宝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 嘉实丰益策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定期开放申赎业务遵

循其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２．

嘉实增长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及转入并限制定投业务、嘉实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暂

停转入及定期限制申购业务和嘉实货币市场基金、嘉实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含转入

及定投），请参见嘉实基金网站的相关公告。

三、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天天基金开办上述基金（不包括嘉实优化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嘉实理财宝

７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嘉实理财宝

７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嘉实增强收益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增强信用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如意宝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嘉实如意宝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嘉实丰益策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

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１

、申请方式

（

１

）凡申请办理上述基金（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ＬＯＦ

）、嘉实中证

锐联基本面

５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ＱＤＩＩ－ＬＯＦ

）、嘉实多利分

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Ａ

、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Ｃ

除外）“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须先开立嘉实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申请办理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ＬＯＦ

）、嘉实中证锐联基本面

５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ＱＤＩＩ－ＬＯＦ

）、嘉实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嘉实中证中期

企业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Ａ

、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Ｃ

“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的投资者，须先开立中登公司的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

（

２

）已开立上述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应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业务凭证，到天天基金的销售

网点申请办理此项业务。

２

、办理时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办理时间，为开放式基金法定开放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３

、扣款日期

投资者应与天天基金约定每月固定扣款日期， 该扣款日期视为基金合同中约定的申购申请日（

Ｔ

日）。

４

、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与天天基金就上述基金申请开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约定每月固定扣款（申购）金额，每

只基金每月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起（含

１００

元），嘉实超短债每月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３００

元起（含

３００

元）。

５

、扣款方式

（

１

）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申购开放日，则顺延

至下一基金申购开放日；

（

２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月固定扣款账户。

６

、交易确认

以每月实际扣款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基金份额确认日为

Ｔ＋１

日（其中嘉

实海外中国股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ＱＤＩＩ－ＬＯＦ

）、嘉实黄金证

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嘉实全球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美国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人民币）为

Ｔ＋２

日内），投资者可在

Ｔ＋２

日（嘉实海外中国股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ＱＤＩＩ－ＬＯＦ

）、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嘉实全球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美国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人民币）为

Ｔ＋３

日）到天天基金网点查询相应基金的申购确认情况。

７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

１

）投资者变更每月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帐户等信息，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

天天基金申请办理业务变更手续；

（

２

）投资者终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天天基金申请办理业

务终止手续；

（

３

）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天天基金的有关规定。

四、费率优惠

投资者以非现场方式办理本基金申购业务（含定期定额申购）的，其前端申购费率实行

４

折优惠，但

优惠后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按

０．６％

执行；若原申购费率等

于、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其规定的申购费率或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天天基金最新公告为准。

五、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基金详情：

１．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０

号

２

号楼

２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５

号

３Ｃ

座

１０

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９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８５３０８

联系人：潘世友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２．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７０

证券简称：外运发展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８

号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重要提示：

●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２０％

以上。

●

经公司检查，并向控股股东书面函证，公司除已披露的信息外，公司及

控股股东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

大事项。

一、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１４

日、

１５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２０％

以上，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１

、经公司核实，截至目前，公司经营状况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

２

、经公司向控股股东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外运”）书

面函证，中国外运回复称：“经核实，到目前为止并在可预见的三个月内，我司

不存在涉及外运发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

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

大事项。 ”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相关的筹

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２

股票简称：京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收到董事

Ｇｅｒｔ Ｍａｙｅｒ

盖特

．

麦尔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盖特

．

麦尔先生因工作时间不能保证

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盖特

．

麦尔先生辞去董事职务不会导致公司董

事人数少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董事会正常运作。 盖特

．

麦尔先生辞去公司董事的申请自

辞职函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将尽快按照法定程序完成新任董事的选聘工

作。

特此公告。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９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以

挂牌出让方式取得重庆市沙坪坝区一宗地的土地使用权，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宗地编号为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组团

Ｌ

分区

Ｌ２８－２／０３

、

Ｌ２７－１／０３

、

Ｌ２６－４／

０３

、

Ｌ２９－１／０３

、

Ｌ２９－２／０３

、

Ｌ４７／０３

、

Ｌ４６／０３

、

Ｌ４８－１／０３

号地块（公告编号为

１３１５４

），

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组团，宗地面积

２７７

，

４４３

平方米，最大计容建筑规模

为

７５３

，

６４７

平方米，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商务用地、二类居住用地，地块成交

总价为人民币

１３８

，

７１７

万元。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６５

股票简称：福成五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４０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本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接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通知，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

购重组委”）将于近日召开工作会议，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关联交易

事宜进行审核。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开始停牌，待公司公告并购

重组委审核结果后复牌。就并购重组委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关联交

易的申请之审核结果，公司将及时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７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０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陆集团”）通知，因办理贷款业务需要，新大陆集团将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新

质押给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闽都支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南门支行， 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应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质押日期

质押

期限

质押银行

质押股数

（

万股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２０１３．７．２９

登记日至质权

人申请解冻日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闽都支行

１２００ ２．３５％

２０１３．８．２

登记日至质权

人申请解冻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南门支行

７００ １．３７％

新大陆集团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８９

，

０９９

，

６８９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５１０

，

２６６

，

６６６

股的

３７．０６％

。截至公

告日，新大陆集团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总计质押本公司股份

１６２５０

万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

３１．８５％

。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３６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９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网电价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发电企业上网电价有关事项的通

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３

］

１９４２

号），决定在保持销售电价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适当调整电价水平。 其中，降低

广西区燃煤发电企业脱硫标杆上网电价，标准为每千瓦时降低

２．２

分（含税）；在上述电价基础上，对脱销

达标并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的燃煤发电企业，上网电价每千瓦时提高

１

分钱；对采用新技术进行除尘、烟

尘排放浓度低于

３０ｍｇ／ｍ３

（重点地区低于

２０ ｍｇ／ｍ３

），并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的燃煤发电企业，上网电价

每千瓦时提高

０．２

分钱。

上述调整涉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大唐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８３．２４％

）的合山电厂的上网

电价调整。

以上电价调整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起执行。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３６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９１

债券简称：

１２

桂冠

０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９２

债券简称：

１２

桂冠

０２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

债券付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发行人”）

２０１２

年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支付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期间的利

息。本期债券付息期的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凡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

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为保证付息工作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

事宜公告如下：

一、债券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１２

年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分为

５

年期固定利率品种（品种一）和

１０

年期固定利率品种（品种二）。 其中，

品种一发行规模为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品种二发行规模为

９３

，

０００

万元。

３．

债券简称：

１２

桂冠

０１

、

１２

桂冠

０２

。

４．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９１

、

１２２１９２

。

５．

发行规模：人民币

１７３

，

０００

万元。

６．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

５

年期品种票面年利率为

４．８０％

，

１０

年期品种发行利率为

５．１０％

。

７．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８．

票面金额：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９．

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１０．

起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１１．

付息日：

本期债券品种一的付息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１０

月

２４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

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每年的

１０

月

２４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１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品种二的付息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２２

年每年的

１０

月

２４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

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１０

月

２４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１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１２．

利率上调选择权：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品种一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上调该品种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 发行人将

于本期债券品种一的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２０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

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品种一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则

本期债券品种一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品种二存续期的第

５

年末上调该品种后

５

年的票面利率。 发行人将

于本期债券品种二的第

５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２０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

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品种二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则

本期债券品种二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１３．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品种一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

债券品种一的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品种一全部或者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

期债券品种一的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上证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

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品种一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

起

３

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 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

销，相应的品种一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

本期债券品种一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品种一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品种二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 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

债券品种二的第

５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品种二全部或者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

期债券品种二的第

５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上证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

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品种二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

起

３

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 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

销，相应的品种二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

本期债券品种二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品种二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１４．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由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１５．

信用级别：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ＡＡ＋

，本期债券

信用级别为

ＡＡＡ

。

１６．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７．

本期债券登记、托管、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债券付息方案

根据《

２０１２

年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１．

本期债券品种一“

１２

桂冠

０１

”的票面利率为

４．８０％

，每手“

１２

桂冠

０１

”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４８．０

元

（含税）。

２．

本期债券品种二“

１２

桂冠

０２

”的票面利率为

５．１０％

，每手“

１２

桂冠

０２

”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５１．０

元（含税）。

三、债券付息权益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１．

付息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３．

付息资金到帐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期债券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在册的全体“

１２

桂冠

０１

”、“

１２

桂冠

０２

”债券持有人。

五、债券付息方法

１．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

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

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

２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

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２．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

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

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

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１．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２．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

３．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２０％

征收 。

４．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七、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１２６

号

法定代表人：蔡哲夫

联系人：丘俊海

联系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１２６

号

联系电话：

０７７１－６１１８８８０

传真：

０７７１－６１１８８９９

邮政编码：

５３００２２

２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杨金林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７５

层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３６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３３６０４０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３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人：王迪彬

联系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

楼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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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９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第八届三次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

星期二

）

以传签形式召

开

。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

公司法

》

和

《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公司章程

》”）

的

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会议一致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批准

《

关于调整公司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４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经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推荐

，

同意提名栗宝卿

先生为公司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人选

，

周新农先生不再出任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

。

上述股东代表监事调整事项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栗宝卿先生履历请参阅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之

附件。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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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０５０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八届三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星期二）以书面会议形

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１５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１５

人，符合《公司法》及《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一致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批准《关于参股成立中国大唐集团核电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回避表决

３

票

１

、同意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大唐集团”）签署协议联合组建“中国大唐集团核

电有限公司”（“大唐核电公司”），大唐集团持股

６０％

，本公司持股

４０％

；

２

、同意大唐核电公司注册资本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下同），大唐集团出资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

出资

８

，

０００

万元；同意大唐集团首次注入资本金

３

，

６００

万元，公司首次注入资本金

２

，

４００

万元，其余部分自

大唐核电公司成立之日起

２

年内按比例缴足；

３

、董事（包括独立董事）认为上述交易事项乃属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相关

交易公平、合理及符合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４

、上述签署协议组建合资公司事项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进行、胡绳木、方庆海已就本

决议事项回避表决。

有关上述关联交易详情，请参阅公司同日发布的

Ｈ

股公告。

二、审议批准《关于向大唐内蒙古多伦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回避表决

３

票

１

、同意公司或公司全资子公司大唐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能源化工公司”） 根据大唐内蒙古多

伦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需要，分别分次通过商业银行或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其发放循

环委托贷款，额度不超过

６０

亿元，委托贷款期限为自委托贷款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年，贷款利率按届

时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执行；

２

、同意公司签署委托贷款“框架协议”，公司办理委贷业务时另行签署委贷协议，且协议内容遵循

“框架协议”的原则；

３

、董事（包括独立董事）认为上述交易事项乃属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相关

交易公平、合理及符合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４

、上述委贷事项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进行、胡绳木、方庆海已就本决议事项回避表决；

５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本项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有关上述关联交易详情，请参阅本公司同日发布的

Ｈ

股公告。

三、审议批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调整公司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鉴于本公司监事会已审议同意提名栗宝卿先生出任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周新农先生不再出任本

公司股东代表监事。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大唐集团的提议，上述调整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事项将以补充提

案的形式，提交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有关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公告。

鉴于上述第二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适时发布股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１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１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或“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大唐集团”）增加临时提案的《提议函》，提议具

体内容如下：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调整公司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经公司八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建议

作为临时添加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调整公司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主要内容如下：

鉴于周新农先生工作调整，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由栗宝卿先生接替周新农先生出任公司股东代

表监事。 （栗宝卿先生履历详见附件

１

）

上述临时提案的提案程序及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将以普通决议案的形式增加审议上述临时提案内容。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其他审议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附件

１

：栗宝卿先生履历

附件

２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经修订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

１

栗宝卿先生简历

栗宝卿，男，现年

４８

岁，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财政学专业毕业，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栗先

生于

１９８７

年在华北电力系统参加工作历任北京火电建设公司四公司副经理兼总工程师，华北电力集团

公司财务部资金处副处长、处长，中国大唐集团公司财务部资金产权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处长，中国

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为中国大唐集团公司财务管理部主任兼任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中国大唐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

栗宝卿先生长期从事电力企业财务及经营管理工作，有丰富的金融及电力企业管理经验。

附件

２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经修订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召开的大唐国际发电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依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如果股东本人对有

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对下述议案行使表决权。

普通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审议批准

《

关于为宁夏大唐国际青铜峡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融

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２

、

审议批准

《

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３

、

审议批准

《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及第八届监事会监事津贴标准

的议案

》

４

、

审议批准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调整公司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 ＿＿＿＿＿＿＿ ＿＿＿＿＿＿＿

（

１

）

批准委任栗宝卿先生担任股东代表监事

（

２

）

批准周新农先生不再担任股东代表监事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票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注：

１

、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２

、委托人可在“赞成”、“反对”或“弃权”处划“

√

”， 或填上具体股份数目，作出投票指示。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１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２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签署《金融服务协议》及其项下交易构成本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

公司（“本公司”或“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２

、公司认为，《金融服务协议》及其项下交易属于本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不

具有排他性，本公司不会因该等协议及其项下交易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公司与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大唐财务公司”）签署了《金融服务协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八届二次董事会审议《关于与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

融服务协议的议案》时，全部

１２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５

名独立董事）一致表决通过，关联董事陈进行先生、

胡绳木先生及方庆海先生就该项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

签署《金融服务协议》及其项下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大唐集团”）将就该项议案于公司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本公司董事会（包括独立董事）认为：签署《金融服务协议》属本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

行的交易，协议的条款公平、合理及符合本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及执行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本公司与大唐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三

个年度内，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８０

亿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两年内

及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的

９

个月内，公司（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在大唐财务公司的日最高存款余额分别

约为人民币

６６．３

亿元、

６３．０

亿元及

５４．８

亿元。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鉴于本公司与大唐财务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将于

２０１３

年底到期，为了进

一步提高资金规模效益，加速资金周转，节约融资成本，确保资金安全，并使双方的合作保持稳定性，延

续有关安排，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本公司与大唐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有效期为三年，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于协议执行期间，公司每年在大唐财务公司的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

币

１２０

亿元。

（四）与前次日常关联交易差额的原因

与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相比较，公司在大唐财务公司的日最高存款余额由人民币

８０

亿元增至人民币

１２０

亿元，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１

、本公司资产规模不断扩大，存款金额也将增加；

２

、本公司为加强资金的集中管理，并监督资金的使用用途，继续通过大唐财务公司“资金池”平台，

聚集本公司的资金，利用本公司各子公司资金收支由于时间上的差异所形成的头寸，在本公司内部发

放贷款，以支持本公司发展；

３

、本公司在大唐财务公司发生的资金结算业务，结算费用由大唐财务公司承担；

４

、在协议有效期内，如发行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及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等，也将提高本

公司在大唐财务公司的日最高存款余额；

５

、大唐集团向中国银监会承诺：在大唐财务公司出现付款困难的紧急情况时，将按照实际需要，相

应增加大唐财务公司资本金。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大唐财务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０

日注册成立，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

亿元，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总

资产为

２１７．７

亿元，净资产为

４５．１

亿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９．５

亿元，净利润为

５．６

亿元，主要业务包括提供存

款服务、贷款服务、委托贷款服务及委托投资服务等。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于本公告日，大唐集团及其子公司合共持有本公司约

３４．７１％

的已发行股本；同时大唐财务公司是

大唐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大唐财务公司为本公司的

关联人，故签署《金融服务协议》及其项下交易构成本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大唐财务公司自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０

日注册成立以来已与本公司及其他公司开展了多笔金融服务业务，交

易双方严格履行合同或协议内容，未出现重大违约情况。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金融服务协议》签署后，大唐财务公司将为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以下服务：

１

、办理包括存款、贷款、融资租赁、委托贷款、票据承兑及贴现、支付结算、融资担保、财务及融资顾

问、债券承销等在内的基本业务；

２

、根据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指示办理资金的统一结算业务，相关结算费用均由大唐财务公司承担；

３

、办理综合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贷款、贴现、担保及其他形式的资金融通，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

币

２４０

亿元，利率不高于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同等利率水平；

４

、提供货币政策、金融形势、融资产品及现金管理相关咨询与培训服务；

５

、委托贷款业务手续费按不超过实际发生本金金额的万分之六收取；

６

、存款业务按中国人民银行协定存款利率结算活期存款利息（截至本公告日，协定存款利率

１．１５％

，

活期存款利率为

０．３５％

），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２０

亿元。

７

、协议有效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四、资金风险控制措施

１

、大唐财务公司将确保资金管理信息系统的安全及稳定运行，大唐财务公司资金管理信息系统全

部通过与商业银行网上银行接口的安全测试，达到国内商业银行安全等级标准，并全部采用

ＣＡ

安全证

书认证模式，以保障本公司资金安全。

２

、大唐财务公司将保证严格按照中国银监会颁布的财务公司风险监控监测指标规范运作，而其主

要的监管指标如资产负债率、同业拆入比例及流动性比例也将符合中国银监会的要求。

３

、本公司的资金结余（经扣除用作委托贷款及大唐财务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贷款之金额）将以同业

存款存入中国一家或多家商业银行。

４

、有关本公司在大唐财务公司存款状况的报告将于每个营业日上午

１０

时前由大唐财务公司交予本

公司财务总监，使本公司财务总监得以监察并确保本公司于大唐财务公司的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人

民币

１２０

亿元的上限。

５

、大唐财务公司向中国银监会提交的每份监管报告副本也将提交本公司高级管理层（包括有关执

行董事）审核。

６

、大唐财务公司每月财务报表将于下一个月第五个工作日提交本公司高级管理层（包括有关的执

行董事）审核。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与大唐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能够获取较市场利率更低的贷款和其它融资服务，

有助于提高公司资金整体运作水平，增强本公司对外融资的议价能力；签订《金融服务协议》亦有利于

获取较市场利率更高的存款利率，并可享有零费率的支付结算服务，有助于增加存款利息收入并节约

结算成本；同时，根据《金融服务协议》，本公司可以通过大唐财务公司的资金管理平台加强资金管控与

账户管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降低和规避财务风险。 同时，公司认为《金融服务协议》及

其项下交易属于本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不具有排他性，本公司不会因该等协

议及其项下交易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第八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１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３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前三季度发电量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宣布，根据本公司初步统计，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公司

及子公司（“本集团”）已累计完成发电量约

１４２２．３７８

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减少约

２．３１％

；本集团累计完

成上网电量约

１３４４．９９０

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减少约

２．３２％

。

受全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本集团火电机组所在各区域电网整体利用小时下降的影响，火电机组发

电量同比降低约

１．６０％

； 本集团水电机组受所在流域来水减少的影响， 水电机组发电量同比降低约

１４．７４％

；因本集团风电机组容量同比增加及效率提高，风电机组发电量同比增加约

５２．９１％

。

本集团发电量情况：

发电厂名称

２０１３

年前三季度

发电量

（

亿千瓦时

）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

发电量

（

亿千瓦时

）

增长比率

高井热电厂

２５．２６６ ２４．１１８ ４．７６％

陡河发电厂

５８．０４ ５９．３８５ －２．２６％

张家口发电厂

１１０．７５３ １０５．７９０ ４．６９％

下花园发电厂

８．１８６ ９．０３２ －９．３７％

天津大唐国际盘山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８４８ ５３．０２８ －２．２３％

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９．６７１ １５６．８４５ １．８０％

山西大唐国际云冈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３６．４４２ ４２．４２６ －１４．１０％

河北大唐国际唐山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０８ ２８．２６７ －１４．８１％

山西大唐国际神头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４２．５４８ ４２．０２３ １．２５％

河北大唐国际王滩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６６ ４９．３６３ ４．６５％

浙江大唐国际乌沙山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６．１４３ ９６．７１０ ９．７５％

广东大唐国际潮州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６．５６５ １３３．３３２ －１２．５８％

福建大唐国际宁德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８６．３７１ ８５．９７５ ０．４６％

江西大唐国际新余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９９８ １３．７４４ ９．１２％

内蒙古大唐国际呼和浩特

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２０８ １７．０９６ －５．１９％

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

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５５．０３７ ５５．６００ －１．０１％

辽宁大唐国际锦州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６０６ ２０．５９５ －４．８０％

河北大唐国际丰润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４３８ ２６．２９７ －３．２７％

宁夏大唐国际大坝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６９４ ５４．８４１ －５．７４％

河北大唐国际张家口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８６６ ２４．５５４ １．２７％

迁安大唐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４．９３６ ４．６９６ ５．１１％

江苏大唐国际吕四港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４．９５８ １１６．５１４ －１．３４％

山西大唐国际临汾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０６８ ２５．８９４ －１０．９１％

甘肃大唐国际连城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０６９ ２３．０８１ －０．０５％

云南大唐国际

电力有限公司

６３．１４１ ７２．４４３ －１２．８４％

重庆大唐国际彭水

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３８．５４１ ５３．７８２ －２８．３４％

内蒙古大唐国际多伦

水利水电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０．０７９ ０．０５９ ３３．９０％

青海大唐国际直岗拉卡

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５．７７７ ５．７２１ ０．９８％

渝能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００ ７．０１４ －１４．４６％

重庆大唐国际武隆

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１８．１７２ ２１．８８５ －１６．９７％

四川金康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５．２３５ ４．９６９ ５．３５％

内蒙古大唐国际

新能源有限公司

３．５８８ ２．６８７ ３３．５３％

山西大唐国际左云风电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７７ １．８００ １５．３９％

辽宁大唐国际

新能源有限公司

６．４５５ ４．３３８ ４８．８０％

福建大唐国际

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２．３７９ １．２８８ ８４．７０％

重庆大唐国际武隆兴顺

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０．８３７ ０．６０４ ３８．５８％

河北大唐国际

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６．２５５ ３．８２４ ６３．５７％

宁夏大唐国际青铜峡

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０．６４４ ／ ／

宁夏大唐国际青铜峡

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０．３９７ ０．３６７ ８．１７％

青海大唐国际格尔木

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０．３３２ ／ ／

深圳大唐宝昌燃气

发电有限公司

６．５２８ ５．９８５ ９．０７％

浙江大唐国际绍兴江滨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３．３７３ ／ ／

浙江大唐国际江山新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１７ ／ ／

合计

１４２２．３７８ １４５５．９７２ －２．３１％

注：因自

２０１３

年起山西大唐国际运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故本次发电量

公告中公司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发电量、上网电量不含山西大唐国际运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量、上网电

量。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